
2019年3月 91035 35578 39.1%
2019年4月 89380 26195 29.3%
2019年5月 88796 25610 28.8%
2019年6月 87113 24549 28.2%
2019年7月 83899 23054 27.5%
2019年8月 80128 21133 26.4%
2019年9月 85854 22133 25.8%
2019年10月 82766 21239 25.7%
2019年11月 84797 21222 25.0%
2019年12月 84302 20533 24.4%
2020年1月 78754 18182 23.1%
较2019年3月变化量 -12281 -17396 -16%

表2超低排放区车辆情况
未达标车辆占比月份

检测到的日均进入
区域的车辆数（辆）

日均进入区域的未
达标车辆数（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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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低排放区到超低排放区
——伦敦、米兰的经验与启示

余柳 程颖 陈佳琪

从全球范围看，以伦敦、米兰等为代表的欧洲城市，在面
临道路交通排放所带来的污染超标而导致空气质量恶化、严
重影响居民健康的背景下，实行了以不同排放标准车辆的路
权配置为核心的低排放区政策。2019年 4月，伦敦在原有低
排放区基础上，进一步将市中心 21km2的区域范围设为超低
排放区，成为全球首个设置超低排放区的城市。相较于传统
的低排放区，超低排放区一般设置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核心区，

车辆管控标准更为严格，是促进交通能源低碳转型、改善重点
区域空气质量和缓解交通拥堵的有效措施。尤其是目前各大
城市正处于深入推进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阶段，车辆能源结构
转型将是交通实现碳中和的关键，而超低排放区则是从使用
环节引导车辆从高排放向低排放甚至零排放转型的重要战略
型政策手段。为此，本文选取伦敦、米兰作为案例，分析其实
施超低排放区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大城市提供经验借鉴。

为解决长期以来伦敦PM10浓度超标问题，2008年，伦
敦市政府将大伦敦区总计1580km2的区域划为低排放区，限
制污染最严重的重型柴油车在该地区通行。低排放区政策
实施后一年内，区域内PM10排放量比实施前下降了6.5%。

在 PM10 治理取得成效后，伦敦依然面临中心区道
路周边 NOx（主要是 NO2）污染浓度超标、引发区域内中

小学校儿童肺部疾病率上升的问题。为降低NOx排放、协
同降低 PM2.5 和 CO2 排放，2019 年 4 月，伦敦交通局在
21km2的核心区域（即原拥堵收费区）进一步设置了超低排
放区，限制车型种类相较于低排放区进一步增加，形成了
目前“低排放区（大伦敦地区）+超低排放区（核心区）”相
叠加的模式。

从管控对象来看，实施全车型管控并对新能源汽车实行豁免。

伦敦的超低排放区在原先低排放区主要限制大型柴油车的基础上，将管控对象进
一步升级为在伦敦中心区域内驾驶的所有类型的汽车（见表1）。从能源类型上看，对
排放贡献较大的柴油车实行更为严格的管控要求，进入区域的车辆须符合欧6（VI）排
放标准。与此同时，伦敦的超低排放区对新能源汽车享有通行豁免权，目的是引导市
民将高排放的汽柴油车辆更新为新能源汽车，从而促进车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有效
改善空气质量并降低碳排放。

随着伦敦提出 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以及零排放车辆研发技术的不断升级，英
国政府在《碳计划》（Carbon Plan）中提出2025年还将在伦敦建设零排放区，仅允许零
排放车辆通行。管控标准的不断升级确保车辆通行标准始终与社会发展目标、车辆技
术水平相适应，同时也避免了政策后期缺乏进一步更新车辆的动力。

备注：重型车的排放标准采用罗马数字，轻型车排放标准采
用阿拉伯数字。来源：伦敦交通局

超低排放区排放限制标准 表1
排放标准车型

小汽车、3.5吨以下面包车和小型货
车、2.5—3.5 吨的房车和救护车，以
及5吨以下、8座以上的公交车

汽油：欧4

摩托车、电动双轮、三轮和四轮助力车

3.5吨以上货车、5吨以上公交车和长
途客车及其他特殊重型车辆

柴油：欧6

欧3

欧VI

从管控范围来看，实施全天候管控并逐步拓展管控区域。

在管控区域与管控时段上，伦敦超低排放区的区域设置与原拥堵收费区相
同，为市中心 21km2的核心区域。管控时段从原来的工作日 7时至 18时升级为
全年每天24小时管控，包括周末和公共假日（圣诞节除外）。

根据伦敦交通局对当前超低排放区外围道路污染监测情况，部分道路NOx

浓度呈现小幅度增长（增长约为6微克/立方米），为降低对超低排放区周边区域
的负面影响，降低全市污染排放水平，伦敦交通局于 2021年 10月进一步扩大超
低排放区的管控区域范围，拓展至南北环路（环路本身不包括在这个区域内）。

为跟踪和评估超低排放区的实施效果，伦敦在核
心区重点位置实时监测交通流量变化，通过伦敦空气
自动监测网络来监测核心区NO2、PM2.5以及碳排放
变化情况。根据2020年10月发布的《伦敦环境战略：
空气质量影响评价》，超低排放区实施的十个月后，效
果显著：

一是车辆结构得到优化升级。实施超低排放区
后，区域内日均通行的老旧、高污染车辆较政策实施
前减少 17000多辆，未达标车辆比例从 39.1%降低至
23.1%。（表2）

二是污染物排放大幅降低。核心区NO2浓度由
政策实施前（2019 年 3 月）的 67 微克/立方米降低至
50 微克/立方米；NO2 排放量降低 35%，约 230 吨；
PM2.5降低15%。

三是碳减排效果明显。共实现了 12300 吨的
CO2减排量，相当于在伦敦设置超 800个太阳能光伏
装置的碳减排量。

2米
兰

随着机动车的快速发展，车辆尾气排放成
为米兰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对城市 PM10 和
NOx排放的贡献分别占到了约 44%和 70%。为
减少机动车排放带来的污染问题，2008年1月，
米兰实施污染费政策，将市中心 8.2km2区域划
为低排放区，对进入区域内的车辆根据其排放
标准进行收费，旨在通过促进高排放车辆更新
减少 PM10 排放。然而随着车辆更新，豁免车
辆占比从 2007年的 50%到 2010年提升至 90%，

政策失去原有效力。2012年，该政策被C区政
策取代，C区实施范围不变，但是提出了更高的
排放要求，不仅禁止高排放车辆进入，同时对其
他进入区域的车型收取一定费用。

2019年 2月，米兰进一步应对交通拥堵和
空气污染，在 C 区的基础上设立面积达 136
km2、覆盖全市 72%区域的B区，加大对高排放
车辆的通行限制范围，最终形成了“B区（市域
范围）+C区（核心区）”的空间形态。（图1）

从管控对象来看，以能源类型和排放为标准对全
车型实施管控，标准持续升级并对新能源车有豁免。

C区的管控车型覆盖所有车型种类，严格按
照车辆能源类型与排放标准禁行，符合标准的车
辆需按照车辆功能支付不同的费用。电动汽车、
残疾人专用车辆和救护车等特殊车辆可以免费
进入 C 区；混合动力车辆根据 CO2 排放量的不
同，享有不同时间长度的免费通行权。此外，已
注册的冷链车辆和日常用品配送车辆可以于工
作日8:00—10:00免费进入区域内送货。

为避免车辆能源结构以及技术不断升级导
致政策失去效力，米兰制定了面向2030年的分类
型车辆管控标准升级方案。如图 2所示，针对大
客车、私家车、货车、公交车等车辆分别制定了分
阶段的标准升级管控方案（图 2中标准及以下的
车辆禁止驶入），且对柴油车提出更高要求。至
2030年，欧5及以下标准的汽油车和欧VI及以下
标准柴油车将不允许驶入C区。

从管控范围来看，对早晚高峰加以管控并保
障公共交通出行。

为鼓励居民减少使用小汽车，选用公共交通
出行，C区对公共交通设置了额外路权保障。将
C区43个入口中的7个入口升级为只允许公共交
通通行的入口，其他车辆进入C区需从其他入口
进入。此外C区实施分时段管控，对于工作日和
非工作日采取不同的时段要求，工作日为 7:30-
19:30，非工作日为7:30-18：00。通过限制工作日

早晚高峰采用小汽车出行，并在既有收费政策基
础上叠加对公共交通车辆的路权保障，进一步限
制私家车出行，鼓励公共交通发展，保障公民的
出行权利。

从管控手段来看，采用“收取污染费+禁行”
的双重管控方式。

在C区，收费与禁行并行实施，即对于未达
到排放标准要求（见图2）的高排放车辆禁止驶入
C区，同时对进入区域内的车辆根据其排放标准
进行收费。符合标准的车辆每年拥有 40天的免
费通行权，缴费方式为购买入区券，并需要提前
激活。入区券价格根据车辆类型、停放位置不同
为2-15欧元/天不等，其中区域内居民、公司专用
车辆享有较低价格，而其他车辆以及未提前激活
入区券的车辆则需要缴纳较高费用。如果未购
买入区券，则需要支付罚金。

实施背景1

管控模式分析2 下文将从伦敦超低排放区的管控对象、管控范围、管控手段等维度进行分析梳理，为大城市设置超低排放区提供经验借鉴。

从管控手段来看，延续既有的收费模式。

伦敦自 2003 年起开始在市中心范围收取拥堵费，已形成
一套较为成熟的交通领域收费管理体系及应用自动车牌识别
技术的执法手段。因此，伦敦的超低排放区基本延续了原有
的收费模式，即对进入区域内不符合表 1 所述排放标准的车
辆收取一定的准入费用，每车每天 12.5 英镑 (约 113 元人民
币)。沿用收费模式缩短了城市居民适应政策的时间，也降低
了政策执法的难度，大大缩小政策实施的成本。

实施效果3

实施背景1
C区

管控模式分析2
大客车

私家车

货车

出租车

公交车

欧2
欧Ⅳ

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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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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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1
欧Ⅳ

欧2
欧Ⅴ

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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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2
欧Ⅴ

欧2
欧Ⅴ

欧3
欧Ⅵ

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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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3
欧Ⅵ

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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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3

欧4

欧4

欧4

欧Ⅵ
欧4 欧5

欧5

欧5

汽油
柴油

注：
汽油采用阿拉伯数字
柴油采用罗马数字

现状

柴油

2022 2023 2024 2025 2027 2028 2029 2030
图2
C区主要车型禁行标准

（作者余柳为北京交通
发展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程
颖为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陈佳琪为北京交
通发展研究院工程师）

实施效果3
米兰C区政策实施后三年内，收费时

段的 C 区内污染车辆减少 49%，区域内
PM10和NOx排放量各减少 18%，CO2减少
35%。且监测数据表明，该政策的实施有
效促进了市民采用绿色出行方式，区域内
公共汽车运行效率提升了 5.7%，有轨电车
提升了4.7%。

近年来，为改善城市空
气质量，北京、上海、郑州、
青岛、唐山、南京等城市相
继出台了针对高排放车辆
的通行管理政策，初步探索
形成了市域范围内的低排
放区管理体系，但依然面临
核心区污染排放、交通拥堵
严重等问题。随着我国碳
中和目标的提出，各大城市
交通领域都面临从高碳向
零碳的重要转型。尤其是
在工业、建筑等领域碳排放
增速已经放缓的情况下，交
通将成为大城市尤其是特
大城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实现的重点领域，而车辆能
源结构转型是关键。如何
借鉴国际上超低排放区的
经验，从使用环节引导车辆
从高排放向低排放甚至零
排放转型，对于引领和撬动
交通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有
力支撑交通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在此，
对大城市超低排放区的研
究实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区域选择方面，建议
从城市核心区域入手，稳步
实施、积累经验、逐步扩大。

从国际经验来看，超低
排放区的区域选择非常重
要，既要考虑实施效果，又
要考虑社会影响，因此一般
都设置在人口高度集中、对
于交通和环境质量要求比
较高的核心区域，并且依托
道路划定具体边界。在探
索形成成熟稳定的管理模
式后再向城市中心区域或
更大范围扩展。

2、管控车型方面：以全
车型管控为导向，与城市新
能源汽车发展目标相协同，
分领域、按时序逐步推进。

从伦敦、米兰超低排放
区的经验来看，基本上是全
车型管控，不仅涵盖公交、
出租、货运等行业车辆，同
时也包括社会车辆。未来，
随着交通行业营运性车辆
逐步完成电动化转型，社会
车辆的能源转型将成为实
现碳中和目标的重点。因
此，建议将超低排放区的政
策目标与城市新能源汽车
的发展目标相协同，结合不
同领域车辆的电动化程度
和技术发展，在行业车辆及
公务车辆先行的同时，对社
会车辆释放信号，从而实现
从购买、使用和行为方面引
导社会车辆的零碳转型。

3、实施保障方面：建立
组织协调机制，加强多部门
政策协同与联动，做好技
术、资金、执法、宣传、评估
等配套保障工作。

超低排放区政策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建议建
立组织协调机制，统筹城市
各部门力量，加强技术、资
金、执法、宣传等各方面配
套措施的保障和协同。采
取推拉结合的策略，在通
行资源、资金奖补、基础设
施等方面更多向新能源汽
车倾斜的同时，不断加严
传统燃油车的管控。与此
同时，借鉴伦敦的经验，从
超低排放区政策的全生命
周期角度出发，持续开展政
策实施效果的监测与评估，
确保政策实施环节情况可
知晓、风险可预警、效果能
到位，及时把握政策调整时
间窗。

2对我国大城市的
启示与建议

图1
米兰低排放区示意图


